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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小常识

食品安全宣传月活动全面展开

本报讯 （记者丰舒潍 见习

记者张璐）

6

月

11

日上午， 全市

食品安全宣传月活动暨绿色食品

博览周启动仪式在龙源湖公园西

门广场举行。 市委副书记、市长孙

立坤宣布食品安全宣传月活动正

式启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赵

建军致辞，市委常委、副市长迟军

主持启动仪式， 市领导宫素清、贾

书君、和金贵出席启动仪式。

此次活动以 “共建诚信家园，

同铸食品安全”为主题，旨在引导

食品从业者牢固树立法律、 道德、

诚信理念，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

责任； 推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监

督，构建食品生产经营者诚信守法

的外部约束机制；培育、树立、推广

一批示范型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带

动广大食品生产经营者守法经营，

营造百姓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保

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启动仪式结束后， 市工信局、

工商局、质监局、农业局、商务局、

畜牧局、卫生局、粮食局、食品药品

监管局和五城区在现场组织举办

宣传咨询活动，向过往群众发放食

品安全宣传单、宣传手册，对食品

安全问题解疑释惑，普及食品安全

常识，并采取互动方式向消费者宣

传辨别劣质粮油产品常识。市民李

爱红告诉记者：“刚才看到工作人

员教市民如何挑选大米、 储存大

米，我感觉非常实用，希望政府以

后多组织这样的活动，让老百姓明

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食用。 ”

据了解 ，

6

月

12

日至

20

日 ，

市农业局 、商务局 、工信局 、卫生

局、畜牧局、质监局、粮食局、食品

药品监管局、工商局依次举办相关

主题活动，并组织食品安全流动宣

传车队， 深入各县市区的乡村、社

区进行宣传。 在宣传月期间，市政

府食品安全办还邀请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消费者代表、媒体记者参

与监督指导，同时举行食品安全知

识竞赛，通过焦作广播电台举办食

品安全知识有奖竞答活动。

市政府食品安全办关于预防和

控制食物中毒发生的预警公告

夏季气温高、湿度大，适合各

种致病微生物繁殖， 食物很容易

腐败， 消费者一旦吃了被病菌或

病菌毒素污染的食物， 很容易引

起食物中毒。 为预防和控制食物

中毒发生，保障消费者身体健康，

特发布以下预警公告：

一、 严防亚硝酸盐引发的食

物中毒

集体食堂和餐饮业要加强管

理， 严禁购买、使用工业用盐，防

止误食亚硝酸盐。 建筑工地要加

强对工业用亚硝酸盐的管理，标

志要醒目，要有专人管理，严禁与

其他食物及原料混放。 集体食堂

和餐饮业要严格按照 《食品添加

剂使用标准》正确使用亚硝酸盐，

严禁超量、超范围使用。各县市区

政府食品安全办、 各有关监管部

门要对用做食品添加剂的亚硝酸

盐的生产、流通环节加强监管。

二、 防止群体聚餐发生食物

中毒

集体用餐或家庭自办酒席要

与食品加工场地 、 设施以及清

洗、 烹煮人员的能力相适应， 接

触即食食品的工用具、 容器必须

严格清洗消毒， 最好是煮沸或蒸

汽消毒， 消毒时煮沸或蒸汽应保

持

10

分钟；使用化学消毒的， 应

达到消毒剂说明书中规定的浓

度、 时间要求， 消毒后要妥善保

管， 防止污染。 购买食品原辅材

料时， 应到正规的商店和超市购

买， 容易变质的食品原料和熟食

品要在冷藏条件下储存。 食品须

烧熟煮透， 饭菜应尽量做到当餐

加工、 当餐食用； 不能当餐用完

的， 应及时冷藏， 隔餐、 隔夜食

品食用前应彻底加热回烧。 生 、

熟食品放置应严格分开， 以避免

交叉污染； 同一场所或设施 （如

冰箱） 内同时存放生、熟食品的，

应按熟上生下方式存放， 以避免

熟食品受到污染。 食品加工人员

应具备一定的食品卫生知识，并

且身体健康，近两周内无腹痛、腹

泻、呕吐、发热、咳嗽等症状或化

脓性皮肤病等疾病， 操作时应穿

戴清洁工作衣帽。 有条件的，生熟

食品加工应分人员进行， 尤其是

冷菜加工；不能分人员的，加工人

员在接触熟食品前应严格清洗消

毒双手。 近期扁豆集中上市，集体

食堂或家庭自办酒席在加工扁豆

时要确保扁豆烧熟煮透， 防止发

生集体食物中毒。

三、 防止微生物污染引发的

食物中毒

夏秋季是食物中毒高发季

节，气温高、湿度大，导致食品及

其原料易受到微生物污染。 对于

一些易受微生物污染的食品及食

品原料，要彻底加热后食用。特别

是食用鱼、虾、贝等海产品要谨防

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 食用罐

头、腌渍、发酵食品要谨防肉毒杆

菌食物中毒。 市政府食品安全办

提醒广大消费者， 不在无餐饮服

务许可证单位就餐， 不买无证摊

贩食品；饭菜不能当餐食用完的，

应及时冷藏， 常温下保存时间不

超过

2

小时， 并在下一餐食用前

彻底回烧加热； 制作和贮存食物

要生熟分开， 不混用刀和砧板等

工具，避免交叉污染；冰箱内同时

存放生、熟食品的，应按熟上生下

方式存放， 冰箱的冷藏温度应确

保在

5℃

以下； 加工或食用食品

前应清洁双手， 养成良好卫生习

惯；制作凉菜原料应新鲜、卫生，

刀、 砧板等要洗烫干净， 现吃现

做。

四、 严防误食农药污染的食

品及有毒植物

家庭食物中毒的主要原因是

误食农药污染的食品以及有毒植

物或毒蘑菇。 因此， 特别提醒家

庭聚餐要注意食品加工过程的卫

生， 充分清洗蔬菜、 水果， 不采

食野生植物和蘑菇。 如果发生误

食出现中毒症状， 要及时送医院

就诊。

五 、 进一步加强对食品生

产、 流通和餐饮环节的监管

各县市区政府食品安全办 、

各有关监管部门要切实加强对食

品生产 、 流通和餐饮环节的监

管， 采取多种形式开展食品安全

知识宣传和健康教育工作， 增强

公众的食品安全意识。 卫生部门

要加强对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关于

食物中毒救治的培训和技术指

导， 提高食物中毒的诊断和救治

水平。 各相关单位要依法做好食

物中毒报告工作。

各县市区接到食品安全事故

报告后 ， 应当立即会同卫生 、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调

查处理 。 市 、 县市区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应当协助卫生行政部

门和有关部门对事故现场进行

卫生处理 ， 并对与食品安全事

故有关的因素开展流行病学调

查 。 卫生部门应当加强食源性

疾病的监测与报告 ， 及早发现

食品安全隐患。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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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宣传月

主题活动备忘录

6

月

12

日 市农业局开展了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颁布六周年

主题纪念活动，派出专家组分赴六

县市，面向广大群众深入开展农产

品质量安全热点解读、科普培训和

消费指导， 并通过举办咨询讲座、

发放宣传资料、悬挂宣传横幅等形

式宣传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此

外，还组织其种子、植保、渔业、水

产、检测中心等相关科站，开展《农

产品质量安全法》宣传。

6

月

13

日 市商务局组织市

商务稽查支队和山阳区、 解放区、

马村区、中站区商务局在市龙源湖

公园布置宣传展板、咨询台进行集

中宣传，各县市区商务局也分别在

各自辖区重点区域进行巡回宣传，

各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在厂区显著

位置悬挂有关食品安全的横幅。

6

月

14

日 市工信局组织蒙

牛乳业、淼雨饮品等企业代表参观

食品企业质量安全检测技术示范

中心等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各县市

区工信局组织辖区重点食品企业

学习 《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

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了解国务

院、省政府和市政府关于严厉打击

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

添加剂的具体举措、进展情况及打

击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

品添加剂典型案例，进一步增强了

企业诚信经营意识。

6

月

15

日 市卫生局举办

“食品安全标准日”系列活动，组织

食品安全领域专家， 通过群众提

问、媒体采访的形式，系统介绍食

品安全标准、 食品添加剂等知识，

同时举办“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开放日”活动，还组织餐饮具集中

消毒单位负责人召开了专项整治

工作后的整改交流会。

6

月

16

日 市畜牧局组织开

展全市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

活动，全面启动畜牧业生产资料夏

季打假百日行动，开展《饲料和饲

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宣传活动。

6

月

17

日 市质监局举办

“食品检验机构开放日”活动，邀请

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消费者代

表、媒体记者到市产品质量安全监

督检验测试中心开展主题实践活

动， 近距离观摩食品检验检测流

程，了解各项技术保障措施，听取

实用食品安全知识讲解。 同时，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 “质检邀您看企

业·食品安全大家行”活动，启动食

品添加剂生产环节专项检查。 此

外， 还举办了食品企业法人培训

班，引导企业牢固树立质量安全主

体责任理念和“诚信为本、质量第

一”的经营理念，推进企业诚信体

系建设； 举办了食品安全知识竞

赛，组织发动社会公众、食品从业

者和食品安全监管人员参与竞赛；

动员、指导食品生产企业在宣传周

期间开展业务培训、 法制宣传、警

示教育等多种形式的食品安全主

题活动。

6

月

18

日 市粮食局举办

“放心粮油宣传日”活动和“焦作粮

油质检实验室开放日”活动，通过

产品展示、现场咨询服务、发放宣

传资料、参观实验室、样品比对等

形式，向广大消费者宣传普及粮油

食品安全知识及辨别劣质粮油产

品相关常识；启动夏粮收购质量安

全抽查工作，指导和督促粮食收购

企业严格执行国家粮食质量安全

标准和有关政策。

6

月

19

日 市食品药品监管

局组织消费者代表、媒体记者参观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街”———

解放区大杨树街，邀请学生家长走

进焦作一中食堂，通过实地参观宣

传食品安全知识。同时，组织各县市

区餐饮服务监管人员召开餐饮服

务食品安全量化分级管理经验交

流会； 相关领导带队深入学校、农

村、社区、机关、工地，讲解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科普知识。

6

月

20

日 市工商局将继续

开展安全宣传月相关活动。除了通

过新闻媒体大力宣传 《食品安全

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国

家对食品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配

合有关部门开展食品添加剂专题

宣传、发放食品安全知识系列宣传

材料等活动之外，该局还将通过网

络微博、官方网站等，大力宣传流

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所采取

的措施和执法成效，同时加强对食

品经营者的《食品安全法》知识培

训，督促指导食品经营者认真履行

《食品安全法》 确定的法律责任和

义务，切实增强严格守法经营意识

和诚信自律意识。

本报记者 丰舒潍 见习记

者 张 璐

我市将公开评选一批

食品放心企业（门店）

本报讯 （记者李秋） 记者

日前从市政府食品安全办获悉，

食品放心企业 （门店） 评选活

动已经开始， 凡在我市辖区内

注册并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企

业、 餐饮单位及食品零售门店

均可报名参选。

据市政府食品安全办有关

负责人介绍， 此次评选是依照

有关法律法规和我市放心企业

（门店） 管理办法及各监管部门

制定的标准规定进行评选和推

荐的。 参选企业 （门店） 必须

具备五个条件： 一是主体资格

有效。 生产企业在同行业具有

一定影响， 经营企业有一定销

售规模， 餐饮单位具有基本的

卫生管理条件。 二是管理制度

健全。 有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

较为完善的生产经营台账， 建

立了产品质量可追溯管理机制。

三是设施设备完备。 生产经营

场所周边环境良好， 无污染源，

店内整齐卫生， 店容店貌较好；

设施设备能够达到保障食品安

全的要求； 店内区域划分合理，

能按要求分类管理， 经营面积

与规模相适应。 四是从业行为

规范。 生产经营者的质量管理

人员应具备一定文化程度， 能

够定期参加主管单位培训， 具

备相应要求的资格条件， 具有

判断食品质量的能力， 无生产

经营不良记录， 生产经营的食

品药品近两年内未出现质量问

题， 没有因质量问题造成消费

者的经济损失。 必须注重员工

在法律法规、 商品知识、 服务

技能、 安全卫生等方面的知识

培训 ； 诚实守信 ， 信誉良好 ，

能够正确宣传食品药品和企业

形象。 五是消费服务文明。 企

业员工具有一定素质， 门店营

业人员统一着装 、 佩证上岗 ；

仪容、 仪表整齐干净， 对消费

者服务热情、 文明礼貌， 并掌

握相关专业知识， 能及时准备

解答咨询事项； 消费者评价良

好， 近两年服务质量零投诉。

此次活动的申报是按照自

愿和属地管理的原则 ， 企业

（门店） 可根据条件向所在地的

政府食品安全办或监管部门提

出申请， 各县市区食品安全办、

各监管部门也可推荐， 并填写

或提供相关评选材料， 包括申

请书、 推荐表、 放心消费企业

自律承诺书等。 各县市区食品

安全办、 监管部门对申报企业

进行初审， 合格后填写 “焦作

市食品放心消费企业 （门店 ）

推荐表”， 于

9

月

20

日前报送

评选活动办公室， 咨询电话号

码为

8796018

。

据了解， 审核通过的企业

（门店） 将被授予焦作市食品放

心企业 （门店 ） 称号并挂牌 。

市相关部门在执法检查中除专

项检查和有因检查之外， 对其

减少日常监督检查，同时实行动

态管理，对出现严重违法行为等

不符合评选条件的，取消资格并

摘牌，通过媒体公示，三年内不

能参评。

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中心

首次向市民开放

本报讯 （记者李光远）

6

月

15

日上午，市卫生系统在龙源湖广场

开展的“食品安全主题日”活动中，

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中心首次对

市民开放 ，

30

多名市民零距离观

摩了食品抽检过程。

据了解， 此次活动分为三大

部分： 一是组织各县市区卫生局

监督员代表到龙源湖广场设置食

品安全宣传展板， 并向市民发放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饮用水卫生

等宣传资料； 二是组织市民到市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中心参观微生

物实验室、 万级无菌室、 理化检

验室、 气相色谱实验室、 液相色

谱实验室等， 直观地了解了食品

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的内容和重

要意义 ： 三是举行座谈培训会 ，

向与会人员进行 《餐饮具集中消

毒单位卫生监督规范 》 的培训 ，

通报了前段时间我市卫生系统开

展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专项整治

的结果， 并就卫生操作规范、 市

场准入等方面与市民进行了沟通

交流。

“容熙·古的杯”食品安全

知识竞赛获奖名单

由市政府食品安全办主办

的“容熙·古的杯”食品安全知识

竞赛活动已圆满结束，得到了广

大市民的积极响应和参与，在全

市掀起了 “人人关心食品安全，

人人参与食品安全” 的高潮，对

于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增强群众

食品安全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市政府食品安全办经认真

审阅 、评审 ，抽取了一 、二 、三等

奖及鼓励奖共计

93

名。现将获奖

名单公布如下：

一等奖：

张保朝 邢东升 刘玉梅

二等奖：

尚银婷 黄惠芳 尹红轩

刘建宏 张国平 陈来春 孙茂永

韩红丽 李 艳 秦飞飞

三等奖：

王迎录 刘利梅 苗绍臣

付丹平 陈友林 尹明鹤 史翠平

王振杰 刘三红 常喜来 李 新

史小爱 任五洲 牛艳林 李福晋

史静静 李红卫 郑英丽 路欢欢

李运玲 郭明珠 许 洁 司世泰

朱新生 廖志顺 冯园园 马贞

霞 牛爱梅 黄 敏 申方静

鼓励奖：

任家慧 许卫星 任永立

宋前进 幕海花 魏作旺 王小能

韩 莲 刘小红 司腾飞 毋树林

韩丽丽 韩晓杰 马云霞 陶桂清

李桂利 王新河 易小琼 柴 丽

刘新芳 李根群 刘东方 刘二明

杜贺平 陈红卫 张亚勤 李文娟

张天亮 刘运发 张仁萍 朱丽娟

余随义 李晨晖 陈建正 刘春和

宋翠平 秦金平 罗顺利 李胤铮

裴军利 任成水 李建国 郝统琦

赵 静 董泽浩 李艳军 王建国

姜金豹 董鹏新 张啸虎

组织奖：

武陟县政府食品安全办

沁阳市政府食品安全办

山阳区政府食品安全办

请获奖者携带有效身份证

件，于

6

月

25

日至

7

月

5

日（休

息日除外） 到市政大厦

822

房间

市政府食品安全办领取奖金和礼

品券。 联系电话：

3565678

。

焦作市政府食品安全办

2012

年

6

月

20

日

夏季餐饮消费小贴士

1.

选择有餐饮服务许可证和

服务人员持有健康证的餐馆进

餐。

2.

注意个人卫生和餐具卫生，

就餐前应洗手，防止“病从口入”，

经过清洗消毒的餐具具有光、 洁、

干、涩的特点。

3.

辨别食物状况：用餐时应注

意分辨食品是否变质、是否有异物

和异味。 颜色异常鲜艳的食物，有

可能是违法添加了非食用物质或

超量、超范围使用了食品添加剂。

4.

少吃或不吃生食海产品和

烧烤类食品。

5.

夏季避免过多食用凉拌菜、

改刀熟食等易受病原菌污染的高

风险食物。

6.

凉菜、色拉等不宜打包 ，因

为凉菜在制作过程中没经过加热，

很容易染上细菌。

7.

消费者在就餐时若发现食

品安全问题，请保留剩余菜品和有

关就餐票证， 及时拨打全天

24

小

时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举报受理电

话：

3686001

（焦作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

市质监局严查滥用食品添加剂行为

本报讯 （记者丰舒潍 见习记

者张璐 ） 为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市质监局日前围绕“食品安

全月”宣传活动，开展了食品添加

剂专项检查行动，严厉查处食品生

产企业的各种违法行为，特别是食

品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等

违法行为、无证生产行为。

据了解，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目

前已对全市所有食品生产企业分

别建立质量诚信档案，根据企业生

产情况实施质量诚信分级管理，进

一步梳理完善生产许可、监督检查、

风险监测、监督抽查、标签监管、召

回监管、投诉监管、执法查处等各项

工作制度，理顺和完善监管制度体

系。 对不履行法定义务，销售、使用

含非法添加物食品的企业，将一律

停产整顿；对于批评教育后仍整改

不到位的，一律暂扣生产许可证；对

限期整改仍不合格或故意非法添

加的，一律吊销生产许可证；对涉嫌

犯罪的，一律移送公安机关。

市领导孙立坤、赵建军、迟军等参观食品安全宣传展板。 本报记者 刘 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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